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铜政〔2023〕36 号

铜陵市人民政府关于公布铜陵市行政许可
事项清单和市级政府权责清单市级

公共服务清单市级行政权力中介
服务清单（2023 年版）的通知

县、区人民政府，市政府各部门，各有关单位：

根据《安徽省权责清单动态调整管理办法》（皖编办〔2020〕

60 号）和“全省一单”权责清单制度体系建设的要求，现公布新

修订的《铜陵市行政许可事项清单（2023 年版）》《铜陵市市级政

府权责清单（2023 年版）》《铜陵市市级公共服务清单（2023 年版）》

《铜陵市市级行政权力中介服务清单（2023 年版）》（具体内容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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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部门门户网站公布），并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及时做好清单调整工作。市有关部门要及时在本部门门

户网站集中、完整公布本部门 2023 年版各类清单具体内容。各县、

区要按照“即时动态与年度集中”相结合的动态调整机制，修订

县、乡两级各类清单，按程序公布实施清单年度版本，确保清单

时效性、准确性、权威性。各级各部门要加强宣传解读，让广大

人民群众看得懂、易查询、用得好。

二、严格规范清单制度运行。各级各部门要认真落实转变政

府职能、优化营商环境要求，严格执行 2023 年版各类清单，不得

擅自变更权力，不得变相行使已取消、下放的权力事项等，防止

权力运行越位、缺位、错位。要鼓励市场主体、广大群众、社会

组织和新闻媒体对清单运行情况开展监督评议，充分发挥舆论和

公众对权责清单制度执行的监督作用。

三、注重提升清单制度效能。各级各部门要在持续深化完善

权责清单“全省一单”制度体系的基础上，结合经济社会发展需

求，拓展新领域、赋予新功能，充分发挥权责清单制度最大效能。

市数据资源局（市政务服务管理局）要围绕利企便民，以清单为

源头支撑，强化数字赋能，拓展应用场景，深化“一件事一次办”

改革，持续推进政务服务标准化、规范化、便利化，最大限度减

时间、减环节、减材料、减跑动，更好满足企业和群众办事需求。

2023 年版清单公布后，《铜陵市人民政府关于公布铜陵市行

政许可事项清单和市级政府权责清单市级公共服务清单市级行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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权力中介服务清单（2022 年版）的通知》（铜政〔2022〕58 号）

即行废止。

附件：1．铜陵市行政许可事项清单（2023 年版）

2．铜陵市市级政府权责清单（2023 年版）

3．铜陵市市级公共服务清单（2023 年版）

4．铜陵市市级行政权力中介服务清单（2023 年版）

2023 年 12 月 31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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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市委办公室，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市政协办公室。

铜陵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3 年 12 月 31 日印发


